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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

沪府外办综〔2021〕33号

关于开展 2021年度

本市对外表彰推荐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今年是实施“十四五”规划的开局年，为做好本年度上海市

“白玉兰纪念奖”、“白玉兰荣誉奖”和“上海市荣誉市民”评选工

作，推动对外表彰工作更好地服务我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，请

各单位结合本市“五个中心”建设、“三大任务”推进、“四大功能”

强化和“五型经济”发展、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以来“抗击疫情、复

工复产”等中心工作，在本系统、本单位范围内认真挑选涉及经

济、金融、贸易、航运、教育、科技、文化、卫生、环保以及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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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友好交流等领域的合适人选。同时，也要关注那些在本市工作、

生活多年或长期与我市开展友好交流合作、扎根基层、身处一线

并取得显著成绩的外籍人士。现将相关推荐申报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条件

被推荐的外籍人士应符合以下要求：对华坚定，长期友好；

享有良好社会声誉和公众形象；长期从事与上海的交流合作，在

上海经济建设和上海发展各领域与我开展务实合作并取得突出

成绩，为推动上海对外交往、提升社会国际影响力作出突出贡献。

同时，需符合以下条件：

1、申报“白玉兰纪念奖”的外籍人选一般应在沪长期工作满

两年以上，或与上海开展长期友好合作交流五年以上有突出贡献

者；

2、申报“白玉兰荣誉奖”的外籍人选一般应在获得“白玉兰纪

念奖”后满两年以上、或继续与上海开展长期友好交流三年以上

并作出新的突出贡献者。

3、申报“上海市荣誉市民”称号的外籍人选应较“白玉兰荣誉

奖”获得者更有杰出重大贡献、更为广泛的社会认可度或国际影

响力者。

二、申报程序

本市局级主管部门及各区政府接到本通知后，请将有关要求

通知至相关基层单位，并统筹做好本系统今年的申报组织工作。

1、“白玉兰纪念奖”由基层单位推荐申报，填写《白玉兰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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念奖申请表》一式 2份（可附其他推荐材料），经主管或分管领

导签署、单位盖章后上报局级主管部门或各区政府；局级主管部

门及各区政府填写评语及审核意见，并由主管或分管领导签署、

单位盖章后报市外办。

2、“白玉兰荣誉奖”由基层单位初选，局级主管部门及各区

政府推荐申报，并填写《白玉兰荣誉奖申请表》一式 2份（可附

其他推荐材料），由主管或分管领导签署、单位盖章后报市外办。

3、“上海市荣誉市民”通过网上申报。由基层单位初选后报

局级主管部门或各区政府推荐，由推荐单位通过“上海外事办”

网上办事申报。

三、申报渠道

中外合资单位候选人可通过中方局级主管单位推荐申报；

外商独资单位候选人可通过行业局级主管部门或相关区政

府推荐申报，但不得多头申报；

其他机构的候选人可通过聘请单位的局级主管部门申报。

为保证申报工作有序进行，请各局级主管部门及各区政府根

据申报条件和要求认真做好推荐申报工作。各单位务必高度重

视，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选拔和推荐确有突出成就和贡献、

得到社会认同、有一定民意基础、对我友好，并能够在其相关领

域起到示范引领作用的友好人士作为获奖候选人。

四、申报材料要求

1、“纪念奖”、“荣誉奖”所需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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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申报单位按要求填写的 2021年《申请表》一式 2份。

（2）申请者 2寸彩色近照 2张分别贴于或彩色打印在表格

右上方。

（3）申请者护照首页复印件。

（4）申请表电子版（word文档格式）和 2寸彩色近照电子

版（不小于 500KB，JPEG格式）、护照首页复印件存于光盘或 U

盘中报送。

2、“荣誉市民”所需材料

推荐单位按要求在网上填写申请表并打印，由主管或分管领

导签署、单位盖章后再扫描上传至申请页面“附件”栏（包括上传

申请者照片<不小于 500KB，格式为 JPEG >、护照首页），并将

申请表纸质原件 2份交市政府外办。

3、所报材料要客观公正，被推荐人的主要事迹应翔实可靠、

数据准确、重点突出。

4、申报“白玉兰荣誉奖”或“上海市荣誉市民”，应重点突出

申请人在过去获奖后所作出的新成绩、新贡献。

5、如需保密或本人不希望公开宣传，请在表中注明。

6、申请表除领导签署外，其他内容一律打印。对于不规范

的申请表将不予受理。

五、申报日期

申报截止日期为 2021年 3月 31日，各单位应在此期限内将

所需材料报送至市外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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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网上查询

有关评奖事宜可在“上海外事办”网站（wsb.sh.gov.cn） “对

外表彰”栏目查阅。

“纪念奖”、“荣誉奖”申请表可在“上海外事办”对外表彰“表格

下载”栏目中下载。“荣誉市民”申请表在“上海外事办”网上办事

栏中，进入“荣誉市民”申请栏目填写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

2021年 2月 2日

（联系人：朱春霞，胡绪波

电 话： 22161312，22161471

传 真：62565485）

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秘书处 2021年 2月 2日印发


